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独立意见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盾

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

东负责的态度，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（天津）节能系统有限公司本次资产收购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按照公正、公平原则签订资产

收购协议，交易价格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该资产收购事项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关联互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

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就公司本次关联互保发表独立意

见如下： 

1、与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集团”）互保有利于拓展公司

融资渠道，支持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；同时盾安集团作为一家大型集团公司，经

营业绩持续、稳健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和良好的资信评级。本次关联互保遵循

客观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符合关联交易规则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，没有损害上

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本次关联互保已获董事会批准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故同意该项关联互保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
独立董事：樊高定、陈江平、吕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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